
《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中医药工作规范》 

解读 

 

《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中医药工作规范》已于 2023 年 10

月 12 日发布，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实施，现就制定背景、

目的和意义、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 

一、编制背景 

社区健康服务机构是居民健康服务的主要载体。随着我

国分级诊疗医改制度的深化，居民诊疗、保健需求将逐步下

沉，这对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的基础条件、设备设施、服务能

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医药服务以其

简便效廉的特点，成为了社区健康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2003 年，国家有关部门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，从

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，制定了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》，之后相继印发《国家中医药管理

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综合

服务区（中医馆）建设指南的通知》《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

进单位建设标准（2017 年版）》《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

等多项文件，提出在基层医疗机构中发挥中医药服务的优势，

推广包含中医药理念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。 

为规范深圳市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中医药工作开展，受深

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，由深圳市宝安中医院（集团）牵

头制定了《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中医药工作规范》标准。通过

标准的制定与发布，实现深圳市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中医药工



作的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。 

二、目的和意义 

深圳市 2019 年被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以

来，出台了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促进中

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案（2020～2025 年）》等文件，对

基层中医药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。但深圳市具有人口外来多、

流动大、结构复杂，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分布不均，大小及功

能参差不齐等特点，制定适用于深圳市的社区健康服务机构

的中医药工作规范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中医药工作规范》标准结构包括 7

个章节、3 个附录以及参考文献。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

进行简要说明。 

（一）第一章：范围 

本文件规定了社区医院、社区健康服务中心、社区健康

服务站的中医药工作要求。 

本文件适用于社区医院、社区健康服务中心、社区健康

服务站开展中医药服务工作。 

（二）第二章：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文章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 

（三）第三章：术语和定义 

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，本

章节主要包括了中医综合服务区、中医药技术方法、中医治

未病服务、中医药文化知识角、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的术语和



定义。 

（四）第四章：社区医院 

本章节规定了社区医院应在功能区设置、中医药人员配

置、中医药健康服务、中医药信息化建设、中医药文化建设、

中医药服务其它管理等方面需满足相关要求。 

（五）第五章：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

本章节规定了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应在功能区设置、中医

药人员配置、中医药健康服务、中医药信息化建设、中医药

文化建设、中医药服务其它管理等方面需满足相关要求。 

（六）第六章：社区健康服务站（400 ㎡≤面积＜1400 ㎡） 

本章节规定了社区健康服务站（400 ㎡≤面积＜1400 ㎡）

应在功能区设置、中医药人员配置、中医药健康服务、中医

药信息化建设、中医药文化建设、中医药服务其它管理等方

面需满足相关要求。 

（七）第七章：社区健康服务站（面积＜400 ㎡） 

本章节规定了社区健康服务站（面积＜400 ㎡）应在功

能区设置、中医药人员配置、中医药健康服务、中医药信息

化建设、中医药文化建设、中医药服务其它管理等方面需满

足相关要求。 

（八）附录 A、附录 B、附录 C 

附录 A：中医综合服务区（中医馆）中医诊疗设备。附

录 B：中医医疗技术目录。附录 C：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建

设。 

（九）参考文献 



本章节罗列了本文件编制的参考文献。 

四、附则 

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，主要起草

单位是深圳市宝安中医院（集团）、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

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（龙岗）。 


